	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 進修報備書
報備日期：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請人
	姓名
	
	單位
	
	職稱
	

	
	到校

年月日
	年   月   日
	聘期

有效期間
	自年月日起

至年月日止

	
	是否兼任

行政職務
	□否；　□是  （請載明兼任行政職務之單位及職稱）

	進修報備事項
	進修種類
	□公餘（□暑期、□夜間、□週末）    

□部份辦公時間 
□留職停薪

	
	進修學校
	

	
	進修系所
	

	
	進修期間
	年       月 至       年       月間，為期           年。

	說明
	一、參加部份辦公時間進修者：
應附甄試簡章，經學校核准後始得報考。

名額不得超過編制教師員額百分之十，超過時依本校所訂優先順序排列。

核准錄取後應於入學前附報告、經核准之進修同意書、聘書、錄取通知、課表等，經校長核可後始核給公假（每星期一天或二個半天）。

二、參加公餘時間進修者：

無名額、義務之限制，但應於錄取後檢附經核准之進修同意書及錄取通知向學校報備。
三、日後於取得較高學歷後，請檢具教師證、原學歷畢業證書、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、
    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書、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、敘薪通知書、留職
    停薪、復職公文、原核准進修之公文或其他證明文件申請改敘。取得學歷時間，
    與經歷時間牴觸時，應擇一採計，並自審定之日生效。如因教師個人因素致延
    誤申請者，其後果自行負責。


	申 請 人
	單位主管
	教 務 處
	人 事 室
	校　　長

	
	
	
	
	


